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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，无需对以前

年度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，对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）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。 

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，具体影响取决于研发项目未来开发阶段

实际发生并满足资本化条件的支出，尚无法准确估计具体影响。 

 

一、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

随着公司研发实力与经验的积累，公司成立了专家组，定期对研

发项目进行评估，并根据评估结果、业务发展需要及市场情况适时对

研发项目进行调整，降低了研发结果及商业化成果的不确定性。基于

研发项目支出归集及核算可靠性的提高，以及研发结果不确定性的降

低，为使会计估计更贴合公司研发业务实际情况，参考同行业医药上

市公司会计处理方式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-会计政策、会计

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拟对研发支出资本化时点的

估计进行变更。 

公司于 2024年 6月 14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

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

的议案》，同意相关会计估计的变更，本次会计估计的变更无需提交

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 

1、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估计 

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前，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将新药研发项目的所

有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；一致性评价支出先在开发支出中进行

归集，完成一致性评价后，通过一致性评价药品的开发支出转入长期

待摊费用，在受益期内合理摊销，未通过一致性评价或预计无法通过

时将相关开发支出费用化。 

2、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估计 

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，公司将内部研发项目按以下方法作为开发

阶段的支出： 

（1）新化学药品开发阶段支出 

化药类别 开发阶段支出 

化药 1类、

2类 

①开发阶段的支出是指药品研发进入Ⅲ期临床试验阶段后的所有

研发支出； 

②Ⅱ/Ⅲ 期临床联合申报的，以达成实质性Ⅱ期临床研究目的后的

所有研发支出作为开发阶段支出。 

化药 3类、

4类、5类 
开发阶段支出指药品研发获得 BE备案后的所有研发支出。 

（2）一致性评价支出先在开发支出中进行归集，完成一致性评

价后，通过一致性评价药品的开发支出转入长期待摊费用，在受益期

内合理摊销，未通过一致性评价或预计无法通过时将相关开发支出费

用化。 

（3）中药开发阶段支出 

中药类别 开发阶段支出 



中药创新药、改良

型新药 

①开发阶段的支出是指药品研发进入Ⅲ期临床试验阶段后

的所有研发支出； 

②Ⅱ/Ⅲ 期临床联合申报的，以达成实质性Ⅱ期临床研究

目的后的所有研发支出作为开发阶段支出。 

古代经典名方中

药复方制剂、同名

同方药等 

①需开展临床试验的，开发阶段的支出是指药品研发进入

Ⅲ期临床试验阶段后的所有研发支出； 

②Ⅱ/Ⅲ 期临床联合申报的，以达成实质性Ⅱ期临床研究

目的后的所有研发支出作为开发阶段支出； 

③药效成分明确，适合进行生物等效性研究的同名同方药，

开发阶段的支出是指药品研发获得 BE备案后的所有研发支

出。 

（4）属于上市后的临床项目，项目成果增加新适应症、通过安

全性再评价、中药保护、医保审核的，其支出确认为开发阶段支出。 

（5）外购仿制药等研发项目，如果购买时己取得临床批件或注

册批件，其购买时所发生的支出予以资本化。后续自行研究所发生的

支出，应按照自行研究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原则，区分其是处于研究

阶段还是开发阶段，以及是否己满足资本化条件，作出不同处理。 

公司根据研发项目的进展召开专家评估会，开发阶段支出计入

开发支出，经评估满足资本化条件、并在研究开发项目达到预定用途

时，结转确认为无形资产。不满足资本化条件的开发阶段支出，则计

入当期损益。研究阶段的支出，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。 

（二）会计估计变更日期 

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开始执行。 

（三）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

更正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， 



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，对公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

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。根据开发阶段的支出归集，公司 2021 年、

2022年、2023 年研发临床支出的金额分别为 308 万元、79 万元、531

万元，分别占当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.02%、0.26%、1.66 %。

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，具体影响取决于研发项目未来在开发阶段实际

发生并满足资本化条件的支出，尚无法准确估计具体影响。 

三、监事会结论性意见 

监事会认为: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而进行的合

理变更，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变更后的会计估计更利

于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。本次会计估计变更

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

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。 

四、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

2024年 6 月 7 日，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五

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》，公司第十一届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：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考虑了公司的实际情

况，是基于谨慎的态度进行的合理变更，本次变更符合《企业会计准

则》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将本次会

计估计变更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6 月 18日 

 


